
浙江省平阳县教育局文件

平教〔2016〕164号



平 阳 县 教 育 局

关于公布2016年高中段招生计划数的通知

各学区、镇（乡）中学，县局直属各中学：

我县2016年高中段招生计划数已经市教育局核准(温教计〔2016〕42号)，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1、2）。希望各校严格执行相关招生计划，按照招生政策完成招生任务。

附件：

1.平阳县2016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2.平阳县2016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表

                平阳县教育局

                2016年5月26日

  抄送：市教育局办公室、计财处、基教处、职成教处，县府办，县中学招生领导小组成员。

  平阳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6年5月26日印发

附件1：

平阳县2016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招生学校
	招  生

班级数
	招  生

总人数
	公费

生数
	择校（自费）生统招数

	浙江省平阳中学
	20
	800
	800
	

	平阳县第二中学
	11
	495
	495
	

	平阳县第三中学
	9
	405
	135
	252

	平阳县鳌江中学
	14
	630
	630
	

	平阳县育秀中学
	6
	255
	110
	145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10
	450
	150
	295

	平阳县萧振高级中学
	9
	405
	170
	230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10
	432
	200
	200

	合  计
	89
	3872
	2690
	1122


注：①平阳中学公费生包括提前保送生80名、定向生320名、统招生379名、特长生21名（定向生、特长生未完成的指标纳入统招计划）；②平阳二中公费生包括统招生490名、特长生5名；③鳌江中学公费生包括统招生 620名、特长生10名（特长生未完成的指标纳入统招计划）；④民办学校根据市教育局下达的招生计划数另向县内外自主招收一定数量的新生。

附件2：

平阳县2016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一览表

	性质类别专业
 招
    生
       人
        数
学校
	“3+2”或五年一贯制
	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
	合
计

	
	信息
技术
	商贸财经
	文化艺术
	交通运输
	旅游服务
	农林牧渔
	交通
运输
	农林牧渔
	信息技术
	商贸财经
	文化艺术
	教育
	加工制造
	公共管理与服务
	旅游服务
	体
育
健
身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
	会计
	社
会
文
化
艺
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旅游服务与管理
	园
林
技
术
	汽车运用与
维修
	园林技术
	计算机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
	软件与信息服务
	楼宇智能化
	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
	会计电算化
	服装设计与工艺
	社会文化艺术
	工艺美术
	学前教育
	数控技术应用
	家政服务与管理
	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旅游服务与管理
	运
动
训
练
	

	平阳县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
(平阳县技工学校)
	
	
	45
	
	50
	50
	90
	
	
	150
(50)
	
	100
(50)
	100
(50)
	
	50
	
	
	100
	100
(50)
	
	
	150
	100
(50)
	50
	50
	
	
	1185

	平阳县
职业教育中心
	
	45
	45
	
	50
	
	
	
	
	
	
	
	
	100
	
	
	160
	100
	100
	100
	50
	150
	
	
	
	
	
	900

	平阳县
第二职业学校
	50
	
	45
	95
	50
	50
	
	45
	
	
	
	35
	
	
	
	35
	
	40
	35
	
	
	35
	
	
	
	35
	
	550

	平阳县
万全综合高中
	
	50
	
	
	
	
	
	
	40
	
	100
	600
	
	
	
	
	
	
	
	
	50
	
	
	
	
	
	
	840

	平阳县
育英体校
	
	
	
	
	
	
	
	
	
	
	
	
	
	
	
	
	
	
	
	
	
	
	
	
	
	
	220
	220

	平阳县
武术学校
	
	
	
	
	
	
	
	
	
	
	
	
	
	
	
	
	
	
	
	
	
	
	
	
	
	
	130
	130

	总    计
	50
	95
	135
	95
	150
	100
	90
	45
	40
	150
	100
	735
	100
	100
	50
	35
	160
	240
	235
	100
	100
	335
	100
	50
	50
	35
	350
	3825


注：“3+2”和五年一贯制专业名称和招生指标以省教育厅文件为准；高级技工班专业名称和招生指标以省人社厅文件为准。“（ ）”中数字指该专业招生总数中所含高级技工招生计划人数。


